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廠設立檢定管

理規則第三十四條附件四修正草案總說明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廠設立檢定管理規則係於四十四

年八月一日訂定發布，並歷經十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十二年

十一月七日修正發布；現為配合實際業務運作需求並遵循規費法規定，定

期檢討費用或成本變動趨勢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爰修正本規則第

三十四條附件四費用收取，以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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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十
四
條
附
件
四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四

 

 維
修
廠
檢
定
費
用
收
取
方
式

 

檢
定
費
用
收
取
方
式
說
明
如
下
：

 

一
、
國
內
申
請
人
：
申
請
於
國
內
發
給
檢
定
證
書
者
，
應
繳
納
證
書
規
費
（
如
表
一
）。

 

二
、
國
外
申
請
人
：
申
請
民
航
局
發
給
檢
定
證
書
者
，
應
繳
納
證
書
規
費
（
如
表
一
）
及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
如
表
二
）。

經
民
航
局
審
查
須
派
員
赴
國
外
實
地
執
行
初
次
或
屆
期

換
證
之
檢
定
者
，
應
再
繳
納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
如
表
二
）
及
作
業
費
（
如
表
三
）；

作

業
費
由
民
航
局
代
收
並
專
款
專
用
。

 

 

表
一
、

 證
書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備
註

 

維
修
廠
證
書
費

 
2,

00
0 

一
、
證
書
規
費
包
括
維
修
廠
證
書
費
、
檢
定
類
別
規

費
。

 
二
、
檢
定
類
別
規
費
依
申
請
檢
定
類
別
數
量
計
算
，

每
一

類
別

1
,0

0
0
元

(初
次

)、
5

0
0
元

(屆
期

換
證

)；
另

機
體
、

發
動

機
及
螺
旋

槳
等

檢
定
類

別
下

之
型

別
檢

定
規

費
，

每
一

型
別

收
取

1
,0

0
0
元

(初
次

)、
5

0
0
元

(屆
期
換
證

)。
 

例
如
：

 
1

. 
初
次
申
請
儀
器
及
附
件
等
檢
定
類
別
之
檢
定

者
，
證
書
規
費
為

 
2

,0
0

0
 +

 1
,0

0
0

 *
 2

 =
 4

,0
0

0
元

 
2

. 
初
次
申
請
機
體

(三
個
型
別
檢
定

)、
發
動
機

(二
個
型
別
檢
定

)及
附
件
等
檢
定
類
別
之
檢

定
者
，
證
書
規
費
為

 
2

,0
0

0
 +

 1
,0

0
0

 *
 3

 +
 1

,0
0

0
 *

3
 +

1
,0

0
0

 *
 2

 =
 

1
0

,0
0

0
元

 
屆
期
換
證
檢
定
，
證
書
規
費
為

 
2

,0
0

0
 +

 5
0

0
 *

 3
 +

 5
0

0
 *

3
 +

5
0

0
 *

 2
 =

 6
,0

0
0
元
 

檢
定
類
別
規
費

 

(初
次

) 

每
一
類
別

 

(型
別

) 

1,
00

0 

檢
定
類
別
規
費

 

(屆
期
換
證

) 

每
一
類
別

 

(型
別

) 

50
0 

單
位
：
新
臺
幣
元

 

表
二
、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及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備
註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5

,0
0

0
  

(初
次
檢
定

) 

2
,5

0
0

  
(屆

期
換
證
檢
定

)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3

4
0

  
(每

人
每
日

) 

本
項
費
用
係
依
據
民
航
局
派
遣
前
往
國
外
執

行
檢
定
作
業
之
總
人
數
及
總
出
差
日
數
核
算

之
。

 

單
位
：
美
元

 
 表
三
、
作
業
費

 

本
項
費
用
依
據
民
航
局
派
遣
前
往
國
外
執
行
檢
定
作
業
之
總
人
數
及
總
出
差
日
數
核
算
如
下
：

 

附
件
四

 

 維
修
廠
檢
定
費
用
收
取
方
式

 

檢
定
費
用
收
取
方
式
說
明
如
下
：

 

一
、
國
內
申
請
人
：
申
請
於
國
內
發
給
檢
定
證
書
者
，
應
繳
納
證
書
規
費
（
如
表
一
）。

 

二
、
國
外
申
請
人
：
申
請
民
航
局
發
給
檢
定
證
書
者
，
應
繳
納
證
書
規
費
（
如
表
一
）
及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
如
表
二
）。

經
民
航
局
審
查
須
派
員
赴
國
外
實
地
執
行
初
次
或
屆
期
換

證
之
檢
定
者
，
應
再
繳
納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
如
表
二
）
及
作
業
費
（
如
表
三
）；

作
業

費
由
民
航
局
代
收
並
專
款
專
用
。

 

 

表
一
、

 證
書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備
註

 

維
修
廠
證
書
費

 
2,

00
0 

一
、
證
書
規
費
包
括
維
修
廠
證
書
費
、
檢
定
類
別
規

費
。

 
二
、
檢
定
類
別
規
費
依
申
請
檢
定
類
別
數
量
計
算
，

每
一

類
別

1
,0

0
0
元

(初
次

)、
5

0
0
元

(屆
期

換
證

)；
另

機
體
、

發
動

機
及
螺
旋

槳
等

檢
定
類

別
下

之
型

別
檢

定
規

費
，

每
一

型
別

收
取

1
,0

0
0
元

(初
次

)、
5

0
0
元

(屆
期
換
證

)。
 

例
如
：

 
1

. 
初
次
申
請
儀
器
及
附
件
等
檢
定
類
別
之
檢
定

者
，
證
書
規
費
為

 
2

,0
0

0
 +

 1
,0

0
0

 *
 2

 =
 4

,0
0

0
元

 
2

. 
初
次
申
請
機
體

(三
個
型
別
檢
定

)、
發
動
機

(二
個
型
別
檢
定

)及
附
件
等
檢
定
類
別
之
檢

定
者
，
證
書
規
費
為

 
2

,0
0

0
 +

 1
,0

0
0

 *
 3

 +
 1

,0
0

0
 *

3
 +

1
,0

0
0

 *
 2

 =
 

1
0

,0
0

0
元

 
屆
期
換
證
檢
定
，
證
書
規
費
為

 
2

,0
0

0
 +

 5
0

0
 *

 3
 +

 5
0

0
 *

3
 +

5
0

0
 *

 2
 =

 6
,0

0
0
元
 

檢
定
類
別
規
費

 

(初
次

) 

每
一
類
別

 

(型
別

) 

1,
00

0 

檢
定
類
別
規
費

 

(屆
期
換
證

) 

每
一
類
別

 

(型
別

) 

50
0 

單
位
：
新
臺
幣
元

 

表
二
、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及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備
註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5

,0
0

0
  

(初
次
檢
定

) 

2
,5

0
0

  
(屆

期
換
證
檢
定

)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3

4
0

  
(每

人
每
日

) 

本
項
費
用
係
依
據
民
航
局
派
遣
前
往
國
外
執

行
檢
定
作
業
之
總
人
數
及
總
出
差
日
數
核
算

之
。

 

單
位
：
美
元

 
 表
三
、
作
業
費

 

本
項
費
用
依
據
民
航
局
派
遣
前
往
國
外
執
行
檢
定
作
業
之
總
人
數
及
總
出
差
日
數
核
算
如
下
：

 

一
、
查

本
附

件
所

列
數

額
自

一
百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頒

布
實

施
後

迄
今

未

曾
調

整
，

在
此

期
間

「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派

赴
國

外
各

地
區

出
差

人

員
生

活
費

日
支

數
額

表
」

所
列

給
與

數
額

迭

有
上
調
。

 

二
、
承

上
，

配
合

前
述

政
府

給
與

費
用

之
調

整
，

並

依
據

歷
年

來
執

行
書

面

審
查

檢
定

作
業

，
及

各

國
外

檢
定

作
業

收
費

所

見
情

況
，

為
確

保
各

項

審
查

作
業

及
收

費
情

況

確
符

規
費

法
之

規
定

，

及
呼

應
使

用
者

付
費

原

則
，

調
增

表
三

「
單

日

作
業
費
」
規
費
。

 

三
、
單

日
作

業
費

係
依

一
百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之
｢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派

赴
外

國
各

地
區

出
差

人

員
生

活
費

日
支

數
額

表

｣
，
按
聯
合
國
標
準
調
增

國
外

出
差

日
支

費
，

爰

修
正

上
調

收
費

金
額

，

以
符

使
用

者
付

費
原

則
、

兼
顧

政
府

財
政

及

出
差

人
需

求
，

並
避

免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人

員
至

國
外

執
行

檢
定

作

業
遇

有
收

費
不

足
支

應

差
旅

開
支

之
情

，
而

必

須
另

向
受

檢
機

構
收

取

不
足

額
費

用
所

衍
生

之

困
擾
。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交通建設篇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089期　　20240514　　交通建設篇



 

 

作
業
費
＝

[基
本
作
業
費
（
Ａ
）

+單
日
作
業
費
（
Ｂ
）
× 
總
出
差
日
數

] 
× 
總
人
數
。

 

收
費
項
目

 
基
本
作
業
費

(A
)
 

單
日
作
業
費

(B
) 

收
費
金
額

 
4,

00
0 

50
0 

單
位
：
美
元

 

說
明
：
如
因
派
遣
地
區
條
件
特
殊
，
以
致
作
業
費
金
額
不
足
以
負
擔
檢
定
人
員
實
地
執
行
檢
定

之
費
用
時
，
此
項
作
業
費
依
實
地
執
行
檢
定
之
實
際
衍
生
費
用
收
取
。

 

作
業
費
＝

[基
本
作
業
費
（
Ａ
）

+單
日
作
業
費
（
Ｂ
）
× 
總
出
差
日
數

] 
× 
總
人
數
。

 

收
費
項
目

 
基
本
作
業
費

(A
) 

單
日
作
業
費

(B
) 

收
費
金
額

 
4,

00
0
 

32
0 

單
位
：
美
元

 

說
明
：
如
因
派
遣
地
區
條
件
特
殊
，
以
致
作
業
費
金
額
不
足
以
負
擔
檢
定
人
員
實
地
執
行
檢
定

之
費
用
時
，
此
項
作
業
費
依
實
地
執
行
檢
定
之
實
際
衍
生
費
用
收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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